
关于金安区 2022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2 年以来，绩效评价中心在局党组正确领导下，在局

各业务股室配合下，通过评价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稳步有序推进。现将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

2023 年工作安排汇报如下：

一、完善相关制度

根据上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的有关要求,按照年

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上半年绩效评价中心精心编制了《2022

年度金安区区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财绩〔2022〕28 号）、

金安区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实施方案、金安区 2021 年度预算绩效评价抽查复核工作

方案（财绩〔2022〕77 号）、金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金安

区 2020-2021 年新增债券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财绩

〔2022〕68 号）、金安区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市财政局财政

管理绩效考核任务局内分工的通知（财绩函〔2022〕79 号）

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及相关制度，为更好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二、开展具体工作

（一）开展 2022 年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及复审完善

在前期预算绩效目标编审的基础上，成立绩效目标复审



工作小组，由绩效评价中心牵头，制定绩效目标修改复审方

案，对年度目标和指标的细化及修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聘

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分批次对全区 219 家预算单位进行集中

培训。对全区 1156 个项目，涉及资金 34.48 亿元，涵盖教

育、卫生、交通、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从项目的立项必要

性、绩效目标的归纳总结、绩效指标的挖掘分析等方面进行

现场指导修改完善；复审小组对单位修缮的所有项目及部门

整体的绩效目标再次进行集中复审，对绩效目标的完整性、

相关性、适当性和可行性进行复核，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

从而进一步规范了部门编制绩效目标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使

绩效目标能更清晰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提高了

我区绩效目标的编制质量。

（二）开展 2020-2021 年新增债券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并

落实债券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反馈整改

今年 5 月，根据上级要求，绩效评价中心会同区债务办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20-2021 年新增债券资金项目（其中

事后项目、事中项目各 14 个）涉及水利、城管、交通、教

育、发改委、卫健委、金开区等 15 个部门单位，一般债券

和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231725 万元，进行监控和评价。具体

就 28 个项目的立项的科学性、项目管理的规范性、项目资

金拨付的及时性等多方面开展绩效评价分析，经过我中心会



同第三方机构完成债券资金项目资料收集、项目现场查看、

出具审核债券资金安排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经债务办审定

后，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整改建议。绩效评价中心将向项目涉

及部门单位反馈整改建议，并要求相关部门单位及时整改到

位。

（三）全面推进 2022 年度区直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

根据财绩〔2022〕28 号文件要求，我们把工作任务分成

三个阶段进行，目前按照工作步骤已完成了第一阶段，即：

一是涉及 93 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财

政资金 343300 万元；二是正在进行中的，对 56 个一级预算

单位全覆盖开展部门评价，要求其对本级和二级机构项目预

算金额达到预算总额 20%的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形成评价报

告报送我中心。第二阶段，在部门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的基

础上按照不少于 20%的比例对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结果进行

抽查复核，将抽查复核中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相关部门单

位，督促部门单位进行整改。第三阶段，根据与支出股室会

商，对 2021 年度财政资金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等开展

财政评价工作，共评价部门整体 7 个，项目 17 个，金额

137436.41 万元，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脱贫攻

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



的项目，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政策及乡镇政府收支预算。

（四）绩效信息公开公示

我中心根据区直单位报送的绩效管理资料，选取了部分

项目在金安政府网站进行了公开公示；区直各单位根据上级

要求和工作需要，对本单位绩效管理情况进行了公开公示。

并于年末向区人大、政府同步报送。

（五）接续开展 2022 年区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及结果

应用

对 2021 年度财政资金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

2020-2021 年新增债券项目开展财政评价工作，共评价部门

整体 7 个，项目 61 个，金额 137436.41 万元，涉及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脱贫攻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环

境保护等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项目，覆盖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政策及乡镇政府收支预算。目前报告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将

绩效评价结果反馈部门单位，抓好整改落实，与下一年度预

算安排挂钩，真正发挥绩效评价作用，积极推动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实现提质增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

（六）开展 2022 年度金安区预算绩效评价抽查工作



对各预算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工作总结、自评表和部门

评价报告，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进行了抽审。我们从绩效

目标的设置、每项指标的指标值及自评分值的设置，围绕自评

结果的真实性、全面性、合理性等方面认真审查、评议，涉及

项目从项目申报时的绩效目标设置，到项目实施完成后对绩效

目标的自评，能够基本客观、真实反映出项目实施的成果及效

益情况，分值设置合理，自评较为客观公正，较好地完成了年

度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存在部分问题，我们将

抽查结果、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至项目单位，并督促落实整改。

（七）组织开展 2022 年 1-8 月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

效运行监控

根据《金安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财绩

〔2020〕116 号）要求，我们对区所有预算单位 2022 年 1-8

月份的部门整体及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监控，此项工作通过

一体化平台申报，监控内容涉及预算执行数、执行率、年初

设置的绩效目标完成等事项。截止目前，我们在平台终审了

78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和 1128 条项目支出，共计梳理了 149

条红灯预警项目，已反馈给各业务股室并通知预警单位加快

支出进度或据实修改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

（八）组织开展 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公开评审

在 2023 年度预算编制环节，会同各支出股室对部分重

点项目和新增项目预算组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组织专家



进行预算公开评审。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

（九）布置开展 2023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

坚持“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

批复下达”总体原则，做好全区各预算单位随同年度预算同

步系统内填报绩效目标申报、初审、复审工作。此项工作已

启动。

三、2023 年工作安排

（一）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

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管理“组织主体监管主体是财政部

门、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在预算部门”的思想观念，实现部门

单位从“要我绩效评价”到“我要绩效评价”的思路转变，

从重资金投入管理转向重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管全过程绩效

管理。通过编撰印发宣传材料、举办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深

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活动，使绩效理念深入人心，化为

自觉行动。

（二）进一步完善制度，细化职责

下一步，我们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健全完善上，同时

推动各地各单位建立本地本单位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按照预

算编制、执行、监控和评价“四位一体”的要求，建立以绩

效结果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财政部门为组织主体

监管主体、预算部门为责任主体实施主体的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



（三）抬高标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工作不断深入

如何高质量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是我们工作的重

心。我们将根据《六安市金安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精神，继续重点抓绩效管理工作常态化落实。一审核批复各

地各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和财政

重点评价，扩大重点评价面；三组织开展事中绩效运行监控，

进行重点抽查；四开展新增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

五开展预算评审和事前绩效评估；六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考核；七向区人大、政府报告年度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不断总结、抬高标杆、持续深入，努力使绩效管理效果充分

显现。

（四）重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真正发挥绩效评价作用

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是绩效管理工作的难点，是绩效管

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关键，既是全部工作的落脚点，也

是新一轮工作的起点。2021 年评价结果运用的重心在落实，

要真正将部门单位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公用经费标准、项目

工作经费挂钩，将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财政预算和资金拨付

的重要参考依据，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提高各单位重视程度，形成合力，确

保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

（五）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

进一步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

覆盖到各级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坚持问题导向，将绩

效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做细做实；探索将政府收支预算、单

位预算收支、政策和项目全方位纳入预算绩效管理。到 2022

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